
國立臺北藝術大學師資培育中心辦理校外參訪及 

教育專業成長講座經費補助要點 
100 年 11 月 7 日中心會議備查通過 

一、 本中心教師為提高師資生的學習興趣與成效，申請辦理教育專業

成長講座及校外參訪活動，特訂定本補助作業規定予以規範。 

二、 申請原則：以對全師資生在教學及學習成效上有助益之活動為優

先考量，其餘個別課堂之活動視經費狀況酌予補助。 

三、 申請對象： 

（一） 校外參訪：本中心專任教師得提出申請，每學期以一次為限。 

（二） 教育專業成長講座：以本中心專任教師為優先考量，兼任教

師亦得提出申請，每學期以一次為原則。 

四、 校外參訪補助方式： 

（一） 請檢具參訪計畫書及經費預算表提出申請。 

（二） 校外參訪活動應有一名教師隨隊，師生均必須辦理保險。 

（三） 校外參訪活動將補助參訪車資（校外租車以北北基縣市地區

為主，且最高補助 5,500 元），參加人員保險費及其他費用

則由師生自行負擔。 

（四） 活動結束後，請檢具合規定之單據（車資）及成果報告，於

一週內送本中心辦理核銷。 

五、 教育專業成長講座補助方式： 

（一） 請填寫教育專業成長講座經費補助申請表提出申請。 

（二） 講座補助鐘點費以二小時為原則。校外講師鐘點費一小時

1,600 元，校內講師鐘點費一小時 800 元。 

（三） 活動結束後，須檢具活動照片、簽到冊、講師鐘點費單據，

於一週內送本中心完成核銷。 

六、 經費來源：相關活動以本中心業務費支應，若經費不足則酌減補

助費用。 

七、 本作業規定未盡事宜，將依本中心辦公室公告事項辦理。 

八、 本作業規定經本中心會議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立臺北藝術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校外參訪及教育專業成長講座經費補助申請表格 

活動時間 104 年       月     日(星期   )
□ 上

□ 下
午

   時   分至 

   時   分止 

活動地點 □ 上課教室       □ 需另安排                    

活動講者姓名  連絡電話  

服務單位及職稱  

主 題： 

需用器材 
□ 筆記型電腦 □ 實物投影機 □ 幻燈機 □ 液晶投影機 

□ 其他                         

與系所合辦 

□ 否   

□ 是  □ 音樂系所、□ 美術系所、□ 舞蹈系所、□ 戲劇系所 

     □ 共同學科、□ 其他                                

已做初步連絡 □ 是  □ 否 

需否發公假文 □ 是  □ 否 需否發邀請函 □ 是  □ 否 

備 註： 

 

 

 


